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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0386）

股 價 敏 感 信 息

本公告依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1)條款刊發。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石化」）於2012年1月5日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

部（「財政部」）關於提高石油特別收益金起徵點的通知（財企[2011]480號）（「通知」）。

依照通知，經國務院批准，財政部決定從2011年11月1日起，將石油特別收益金起徵

點提高至55美元。起徵點提高後，石油特別收益金徵收仍實行5級超額累進從價定率

計徵，按月計算、按季繳納。具體徵收比率及速算扣除數如下表：

原油價格（美元／桶） 徵收比率

55-60（含） 20%

60-65（含） 25%

65-70（含） 30%

70-75（含） 35%

75以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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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特別收益金起徵點提高後，其他徵收管理的有關問題，仍按照《財政部關於印發

<石油特別收益金徵收管理辦法>的通知》（財企[2006]72號）的有關規定執行。

承董事會命

董事會秘書

陳革

中國北京，2012年1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石化董事為：傅成玉*、王天普#、張耀倉*、章建華#、王志剛#、蔡希有#、曹耀

峰 *、李春光*、戴厚良#、劉運*、李德水+、謝鐘毓+、陳小津+、馬蔚華+及吳曉根+。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